
关于修订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本科学生辅修专业及辅修学士学位

管理办法》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微专业建设与管理办法(试行)》

征求意见的通知

学校各相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做好我校辅修和微专业工作，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和综合素质，

根据国家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教务处对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

院本科学生辅修专业及辅修学士学位管理办法》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

微专业建设与管理办法(试行)》进行了修订，形成了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

学院本科学生辅修专业及辅修学士学位管理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（附件 1）和

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微专业建设与管理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（附件

3），附件 2和附件 4分别为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本科学生辅修专业

及辅修学士学位管理办法》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微专业建设与管理办

法》修订对照表。现向有关单位征求意见，请各单位认真组织研究并提出意见和

建议，填写《征求意见情况表》（附件 5、附件 6），于 2025 年 5 月 6 日（周二）

下午下班前将相关意见以书面形式（加盖公章）反馈至教务处，电子版发送

105033@gwng.edu.cn。

联系人：林老师；电话：22245136；行政楼 211。

教务处

2025 年 4 月 28 日


